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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的人本主义

　　　　

李步云

　　摘 　要 　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 , 是中外历史上人本主义、民本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 是当代

人类文明发展中有关这一命题各种进步理念的高度概括和理论升华。它的具体内涵可归纳为如下十点 : 人的价

值高于一切 ; 人是目的 , 不是手段 ; 人是发展的中心主体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崇尚和彰显人性 ; 坚持人的独

立自主 ; 尊重人的首创精神 ; 权利优位于义务 ; 权利优位于权力 ; 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权是现代法律的根

本目的 ,“以人为本”应成为现代法律的根本价值准则。依据“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指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

可以将其概括为“法的人本主义”。

　　关键词 　以人为本 　人权保障 　法的人本主义

　　作者李步云 ,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授 ,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由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唯物历史观和人本价值观四个主要部分构成。

“以人为本”属价值观范畴 , 就像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一样 ,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价

值观的根本原理与原则。

西方历史上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早在古希腊 , 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了“人是世间万物的尺

度”。① 西欧人文主义者倡导人性高于神性 , 人道高于神道 , 人权高于神权 , 民权高于君权 , 是他们

为人类文明做出的最大贡献。中国历史上也有人本主义、民本主义。如“民可近 , 不可下 ; 民惟邦

本 , 本固邦宁”。② “民为贵 , 社稷次之 , 君为轻。”③ “君者舟也 , 庶人者水也 , 水则载舟 , 水则覆

舟。”④ 当时它们都具有进步意义。今天我们讲以人为本 , 是人类历史上人本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 是

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中有关这一命题各种进步理念的高度概括和理论升华 , 因而具有更为丰富、深刻、

文明的科学内涵与时代精神。

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 ,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提出 , 他们理论

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⑤“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⑥; “人就是人的

世界 , 就是国家、社会。”⑦ 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 , 还要解放全人类。由于过去经济体制僵化 ,

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 , 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与政治路线 , 我们曾在一个很长时期里偏离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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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理想。

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相互依存与促进 , 是理想社会的两个基本特征。两者的构建都应当以“以人

为本”作为核心的价值观。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主义、政策、法律、制度等等 , 都应当从人出发 , 都

是为人而存在的 , 都是为人服务的。

现代以人为本丰富而深刻的科学内涵 , 具体表现为以下十点。从这些科学内涵可以清楚看出 , 始

终坚持与切实实现“以人为本”的原理和原则 , 是现代人权保障和法律制度的根基 , 是实现社会公平

正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依据“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指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

可以将其概括为“法的人本主义”或“人本法律观”。

第一 , 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世界上最宝贵的事物就是人自己。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不能和人自身的

价值相比。英国著名思想家莫尔说过 :“世界上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像我们的性命那样宝贵。”⑧ 胡锦

涛总书记也强调 :“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 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

代价 , 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 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⑨ 以人为本同“以物为本”相

对立。我们现在说 , 保险重保命 , 救灾先救人 ; 处理劫机事件 , 乘客安全要紧 ; 发展经济科技 , 生产

安全第一。这些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我国汶川大地震的抢险救灾中 , 对人的生命的高度关爱 , 就

深深地感动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 , 我国近些年来矿难严重 , 事

故不断发生 , 已经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关注 , 已到不能再容忍和非扼制不可的地步 , 并正

在采取各种有力措施予以解决。又比如死刑 , 就和如何看待人的价值有关。在中国 , 大量减少死刑是

学术界的共识。毛主席也一贯主张要“慎杀”, “少杀”。他曾说 , 韭菜割了长得出来 , 脑袋掉了就长

不出来了。近年来 , 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管辖 , 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 , 是符合这一进步思

想潮流的。还有 , 最近提出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 也同以人为本有关。总不能不分对象、时

间、地点、条件 , 都一概强调“严打”。这不仅是不科学的 , 也是对人的生命、自由的不尊重。

第二 , 人是目的 , 不是手段。国际上 , 康德提出的这个命题和观念 , 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他

说 :“人 , 总之一切理性动物 , 是作为目的的本身而存在的 , 并不是仅仅作为手段给某个意志任意使

用的。”�λυ 实际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不是国家制度制造人民 , 而是人民制造国家制

度”,“在民主制中 , 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 , 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λϖ 社会上的一切制度、政策、法

律的制定和实施 , 都是为了人的需要 , 都不过是手段 , 人才是目的。我们不能把它们倒过来。比如

说 , 我们搞群众运动是合理的 , 但不能搞运动群众 ! 这种情况过去是存在的 , 像“文革”期间的做

法 , 就是把人当作一种手段来使用。又比如说 , 我们要讲意识形态 , 但不能什么都意识形态化 , 不讲

实际效用。再比如 ,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的三个内容 , 从终极的意义上看 , 发展生产力和

以公有制为主体 , 都只是手段 , 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目的。现在有些地方搞“政绩”工程 , 不能笼统地

说不对 , 但有些人为了搞自己的“政绩”“面子”, 连他人的生命、财产和安全都可以不顾了 , 这是十

分错误的。

第三 , 人是发展的中心主体。这是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 , 特别是在

1988 年联合国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和其他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书中都有明确表述。这种发展 , 是

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 而人必须是发展的享有者 , 也必须是发展的参与者。《发展权利宣言》

第 1 条指出 ,“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 , 由于这种权利 , 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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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 , 在这种发展中 , 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

第 2 条规定 :“人是发展的主体 , 因此 , 人应成为发展权利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在我国 , 以人为

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 是它的本质和核心。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将其概括为“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 ,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当牢固树立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

位 , 不能只见物不见人 , 不能为发展而发展。发展是手段 , 满足人的需要 , 实现人的幸福才是目的。

必须大力加强发展过程由人民共同参与的体制、必须大力加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同享有的体制 , 切实

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对此 , 中国的执政党已经予以高度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 必须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农村问题归根到底是个农民问题 ; 三

农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是九亿多农民如何平等参与国家的发展和平等享受国家发展成果的问题。

第四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 ,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

场。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已指出 , 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

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λω 中国执政党从“十六大”以来在提出与阐释“以人为本”这一核

心价值观时 , 也一再强调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λξ 人的德智体美技 , 即品德高尚、知识丰富、体魄健

全、追求美好和技能优良 , 既是历史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力量源泉 , 又是人类生活幸福、美满的主要追

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 , 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应当克服那些重经

济发展轻人自身发展的片面认识。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 , 应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到发

展的战略高度 ; 在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综合实力提高的同时 , 应当认真贯彻落实执政党十六届三

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 , 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任务 ; 应当逐步加大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投入 , 并将各项政策惠及社会的每一个成员。

第五 , 崇尚和彰显人性。为什么古往今来人人都追求建立理想的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 ? 其理论根

据之一就是源自人性。有人说“人权不是抽象的 , 是具体的。”也有人说 ,“民主不是抽象的 , 是具体

的。”还有人说 ,“只有具体的人性 , 没有抽象的人性。”这些观点都是不正确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

都是抽象和具体、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不承认有一般的“人”, 不承认有抽象的人

性 , 人将不成其为人 , 也就不会有“人类”这一崇高的称谓。正是基于十年“文革”的教训 , 1982

年宪法在我国制宪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自从执政党提出

“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来 , 在中国的立法、执法与司法中 , 人的人性、人格、人道和人的尊严 , 越来

越受到尊重。现在我们翻开报纸 ,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 , 各个地方和部门都在搞人性化管理。毛主席

说 , 罪犯也是人 , 要把犯人当人看待。文革期间刘建章在秦城监狱被关押时 , 一天只许喝三杯水 , 他

的夫人向周总理写信 , 毛主席批示说 :“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我国是《禁止酷刑

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缔约国 , 但有些地方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 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困难重重 , 这种现象的存在虽然原因很多 , 但同我们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观念

落后肯定是分不开的。我国监狱管理部门近年来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人性化管理措施 , 将标志着我国

的狱政建设文明水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六 , 坚持人的独立自主。自由是人的一种本性 , 也是人的一种本质。人的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

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特征 , 也是人能动地认识和创造世界的力量源泉。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很重视

自由的。西方有个记者曾问恩格斯 , 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什么是社会主义 , 恩格斯说 , 我愿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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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来表达 : 我们理想的那个社会是一个“个人的自由是社会上一切人自由的

条件”的联合体。笔者认为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有的改革开放政策 , 可以用两个字概

括 :“松绑”, 即扩大地方、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自由度 , 以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 ,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实行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 30 年来 , 我们在经济领域所

创造的世界奇迹 , �λψ 主要应归功于“自由”。人们企盼我国的政治文化取得更快更多的进步 , 也主要

寄希望于扩大自由度 , 更好地营造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 , 既有自由又有纪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

面。

第七 , 尊重人的首创精神。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 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 这是人类同其

它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

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 , 正是由于这一点 , 人才是类存在物。”�λζ 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 , 它是人

自己创造的。�λ{ 而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 , 因而也是人类历史与文明的创造者。我们并不否认 ,

不同时期不同国度英雄人物与社会精英的作用 , 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 是推动

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我们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 在一切社会实践活动中尊重人的首

创精神。自新中国建立 , 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以来 , 从农村的改革到经济特区的设置 , 在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都出现无数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 人民的首创精神 , 显示出了巨大的

活力和作用。各个领域的管理者 , 切不可认为自己什么都比被管理者聪明 , 一切自以为是。必须善于

发现与集中民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任何领导者切不可把自己说的每句话都当成金科玉律 , 不允许

他人有任何质疑与商榷。

第八 , 权利优位于义务。在过去一个很长时间里 , 我们不少人受封建主义历史传统观念的影响 ,

把法律仅仅看成是一种工具。当官的是管老百姓的 , 用的手段是法律 , 法律是用来管老百姓的 , 老百

姓只有遵守法律的义务 , 权利观念长期以来都非常淡薄。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我们必然也必须提

倡权利优位于义务。计划经济是一种“权力”经济 , 而市场经济则是一种“权利”经济。况且 , 人活

在这个世界上 , 理应享受自己的各种权利。人类社会里的各种主义、政策、法律和制度以及一切其它

设施 , 归根到底 , 都是为了实现和满足人的需要与幸福。然而要享受权利就必须对社会对他人尽相应

的义务 , 否则大家的权利都会享受不到。但义务是伴随权利而来的 , 是第二位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 , 人们才常说 ,“法学就是权利之学”。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 , 在我们的立法和司法里都是

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九 , 权利优位于权力。我们的法理学过去受西方一位学者的影响 , 把所有的法律都归结于“权

利和义务”这对基本范畴 , 把权力看作是权利的一部分。实际上 , 在私法领域 , 法律主要是调整自然

人和法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 在公法领域 , 主要是规范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和职责。

我们的法理学从来没有这样一章 , 专门研究国家的职权和职责这对基本范畴。很多国家工作人员对权

力与权利的区别也不甚了解 , 甚至有些重要文件还多次出现过概念混淆。因此很有必要对此予以深入

研究和广为宣传。笔者认为 ,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有以下八点区别 : (1) 国家的职权与职责相对应 ,

在法律上两者是统一的 ;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相对应 , 两者是分离的。 (2) 国家权力不能转让或放弃 ,

否则就是违法或失职 ; 公民的权利则可转让或放弃。(3) 国家权力伴随着强制力 , 有关个人或组织必

须服从 ; 公民的权利在法律关系中则彼此处于平等的地位。(4) 国家权力的本质属于社会“权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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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畴 , 不能将其归结为是一种利益 ; 公民权利的本质则是利益。 (5) 职权与职责 , 职责是本位的 ,

法律赋予某一国家工作人员以权力 , 首先意味着这是一种责任 ;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 则应以权利为本

位。(6) 对国家 , 法不授权不得为 ; 对公民 , 法不禁止即自由。 (7) 是公民的权利产生国家的权力 ,

而不是国家的权力产生公民的权利。(8) 国家权力是手段 , 公民权利是目的 , 国家权力是为实现公民

权利服务的。清楚了解与深刻认识以上八点区别 , 对于正确树立公民权利观特别是国家权力观 , 正确

树立“执政为民”和“执法为民”的理念和原则 , 是至关重要的。

第十 , 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人、维护人的尊严 , 首先要尊重人的利益。马克思曾说 , 人们通过

斗争所要争取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作为构建和谐社会

六条原则的第一条 , 提出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 实现好 , 维护好 ,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而不尊重、维护与实现人的利益 ,

那就是一句空话。当然 , 这个利益是广义的 , 不仅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种利益 , 还包括人的人

身、人格利益和各种思想与行为自由。在现代的民主法治社会里 , 人们的各种利益需求 , 就集中表现

为人权。而且 , 人依据其人性和人的人格、尊严和价值所应当享有的权利 , 必须用法律明确、具体、

详细地加以规定 , 使之成为法律上的权利 , 这种应有权利才能得到最有效的保障。前面列举的以人为

本的九个方面的观念、原则与政策 , 最终都应当通过人权保障制度的完善得到体现与落实。而以人为

本理念与原则的提出与实施 , 将成为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推动力量。1993 年 , 笔者

在江泽民同志提议撰写的、由刘国光、汝信教授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这本

书里曾写道 :“社会主义者应当是最进步的人道主义者 , 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是最彻底的人权主义者”。

最近基于笔者对以人为本的理解 , 还应在这两句话的后面加一句 : “社会主义者还应当是最坚定的人

本主义者。”

从“以人为本”的以上十条科学内涵可以清楚看出 , 它应成为现代法律的最根本的价值准则。早

在 1995 年 , 笔者在《现代法的精神论纲》一文中就已提出“现代法的人本主义”概念 , 指出“一切

从人出发 , 把人作为一切观念、行为和制度的主体 , 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 , 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

展 , 保障所有人的平等、自由与人权 , 提高所有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准 , 已经或正在成为现代

法律的终极关怀 , 成为现代法制文明的主要标志 , 成为现代法律创制与实施的重要特征 , 成为推动法

制改革的巨大动力。”笔者在该文中也强调 ,“法的人本精神是法的最高层次的精神。”�λ| 自 2003 年党

中央正式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概念以来 ,“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社会生活和法治建设中所起的巨

大指导作用都可以并已经证明 , 笔者的上述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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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Humanism of Law LI Buyun·1·

The idea“human2oriented”put forward by China in recent years , which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ism and populism in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y , is a highly condensed summary and theoretical sublimation

of enlightened ideas concerning this proposition in contemporary human civilization1 Its concrete meaning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en points as follows : person’s value is higher than everything ; person is the goal , not the means ;

person is the central subject of development ; to promote the all2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 to advocate and high2
light humanity ; to uphold the independence of people ; to respect for people’s initiative spirit ; the right is the prior2
ity instead of the obligations ; the right is the priority instead of the power ; to respect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1 Pro2
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modern law and“human2oriented”should be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modern law1 Gui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law according to scientific meaning of“human2oriented”
can be summarized as“humanism of law”1

Keywords 　Human2oriented ;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 Humanism of Law

Li Buyun , Professor of Human Rights Research Centre at Guangzhou University , Honorary Commissioner of

Academic Division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1

On the Indentifying and Resolving of the Normative Gaps FAN Libo·6·

The normative gaps which normally represent conflicts between rules and principles come from inconsistence of

rules 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1 The normative gaps signify an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following rules and doing

right things1 As a deficient state of norms , the normative gaps should be erased1 The theory of normative gaps

should handle three issues : identifying , classifying , and resolving the normative gaps1 The structural2normative fea2
tures of law such as authoritative , ruleness , and systematic lead to special difficulties of indentifying and resolving

the normative gaps , but these features also provid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the indentifying and resolving , which

must only rely on authoritative reasons other than common prudence and moral reasoning1 The studies of legal rea2
soning should get inspirations from reflections of the nature of law1

Keywords 　Rules ; Principles ; Normative Gaps ; Authoritative Reasons ; Legal Reasoning

Fan Libo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w School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1

The Constitution Theory With Four Elements : The Constitution Without Tatbestand CHEN Xingliang·21·

Tatbestand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German2Japanese three2class crime theory system , which has its special sig2
nification and functions1 But in the crime theory of four elements constitution system , Tatbestand has been recon2
structed to the constitution of crime and as the summa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crime being , which loses its own func2
tions as Tatbstand1 There is no real Tatbestand in the crime theory of four elements constitution system , and the

conception“constitution of crime”should be disused1 Renewing the conception of Tatbstand , the class forms of

crime theory system can be really constructed1
Keywords 　Tatbestand ; The Constitution of Crime

Chen Xingliang , Professor of Peking University Law School .

The Cause of Illegality Deterrence and the System of Crime Constitution ZHANG Mingkai·31·

Illegality and culpability are two mainstays of crime constitution , in which illegality should be consider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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